关于报名参加全省地市级团委书记“以党建促团建，加强团建工作与团干部能力提升”专题研修班的通知

各高校团委：

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、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》、省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，进一步提高团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，实现共青团事业的新发展，根据团省委《关于做好2009—2010年全省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团省委决定举办全省地市级团委书记“以党建促团建，加强团建工作与团干部能力提升”专题研修班。培训对象为各地级以上市团委书记、省直有关单位和部分高校团委书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09年10月18日—10月26日（共9天，10月18日报到，10月26日返程）。
地点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。
二、培训内容

1.邀请国家发改委领导和著名的专家学者解读《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》、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》等党的重大政策理论问题及热点问题；

2.邀请专家讲授共青团定位、青年干部的成长定位与能力培养等课题，研讨新时期共青团的使命和任务，如何推动共青团工作的科学发展； 

3.参观天津滨海新区，学习城市建设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，研讨新形势下团工作的创新发展思路；
4.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，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。
三、培训方式

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，采取专题讲座、研讨与交流相结合的培训方式，开展互动式教学并辅以必要的参观考察活动。

四、培训费用

学员自行负责交通费、食宿费用(约5000元);培训费等相关费用由团省委负责。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有意参训的高校团委书记在10月10日15:00前将《学员登记表》、1张2寸免冠彩色近照（电子版）汇总后报送团省委学校部邮箱tswxxb3@163.com 。
（二）请参训学员自行准备以下学习资料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有关材料、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（2008—2020年）》。并请准备1—2个理论和实践中需要探讨的问题。

（三）参训学员必须携带《广东省干部教育培训记录手册》。

（四）为适应户外活动，每位学员请自带运动服或休闲服。

（五）为方便学习交流，请自备名片、U盘或手提电脑。

（六）报到时间：10月18日（星期日）16:00—18:00或者10月19日上午8：00-9：00报到；报到地点：广州市越秀区三育路23号大院广州三寓宾馆（总机：020-87756888）；报到时每位学员须交1张大一寸免冠彩色近照。
附件：《学员登记表》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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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全省地市级团委书记

“以党建促团建，加强团建工作与团干部能力提升”专题研修班学员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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